
附件1

固原市气象灾害应急指挥体系框图


附件2

固原市气象灾害应急管理流程图


附件3

固原市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

各成员单位联系名单

	单位
	联系电话
	传真
	备注

	固原市人民政府分管副市长
	2088899
	
	

	固原市人民政府分管副秘书长
	2088887
	
	

	固原市委宣传部
	2088680
	2088680
	

	固原市发改委
	2088845
	2088845
	

	固原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88150
	2088150
	

	固原市公安局
	2068011
	2068034
	

	固原市教育局
	2088143
	2088143
	

	固原市财政局
	2088182
	2088183
	

	固原市民政局
	2088823
	2088823
	

	固原市国土资源局
	2688565
	2688564
	

	固原市环境保护局
	2688711
	2688682
	

	固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688716
	2688716
	

	固原市交通局
	2688606
	2688616
	

	固原市水务局
	2032675
	2032675
	

	固原市农牧局
	2032591
	2930359
	

	固原市卫生局
	2088116
	2088117
	

	固原市政府应急办
	2088060
	2088060
	

	固原市文广局
	2032992
	2040290
	

	固原市安监局
	2088154
	2088154
	

	固原市林业局
	2688828
	2688828
	

	固原市粮食局
	2038942
	2038942
	

	固原市旅游委
	2088036
	2088036
	

	国网固原供电公司
	2902194
	2902202
	

	固原军分区
	2950060
	2950022
	

	武警固原支队
	2032415
	2032415
	

	固原消防支队
	2032019
	2032019
	

	固原市气象局
	2032275
	2032275
	


附件4

名词术语

暴雨一般指24小时内累积降水量达50毫米或以上，或12小时内累积降水量达30毫米或以上的降水，会引发洪涝、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暴雪一般指24小时内累积降水量达10毫米或以上，或12小时内累积降水量达6毫米或以上的固态降水，会对农牧业、交通、电力、通信设施等造成危害。

寒潮是指强冷空气的突发性侵袭活动，其带来的大风、降温等天气，会对农牧业、交通、人体健康、能源供应等造成危害。

大风是指平均风力大于6级、阵风风力大于7级的风，会对农业、交通、水上作业、建筑设施、施工作业等造成危害。

沙尘暴是指地面尘沙吹起造成水平能见度显著降低的天气，会对农牧业、交通、环境、人体健康等造成危害。

高温是指日最高气温在35℃以上的天气现象，会对农牧业、电力、人体健康等造成危害。

干旱是指长期无雨或少雨导致土壤和空气干燥，会对农牧业、林业、水利以及人畜饮水等造成危害。

冰雹是指由冰晶组成的固态降水，会对农业、人身安全、室外设施等造成危害。

雷电是指发展旺盛的积雨云中伴有闪电和雷鸣的放电现象，会对人身安全、建筑、电力和通信设施等造成危害。

霜冻是指地面温度降到零摄氏度或以下导致植物损伤的灾害。

大雾是指空气中悬浮的微小水滴或冰晶使能见度显著降低的天气现象，会对交通、电力、人体健康等造成危害。

霾是指空气中悬浮的微小尘粒、烟粒或盐粒使能见度显著降低的天气现象，会对交通、环境、人体健康等造成危害。

附件5

气象灾害预警标准

一、Ⅰ级预警

预报预测未来在一个或多个县（区）行政区域内，将出现暴雨、暴雪和干旱等灾害性天气气候过程，即将发生或可能发生特别严重气象灾害及其衍生灾害，并将造成特别严重的危害和社会影响。将主要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宁夏气象局负责发布气象灾害Ⅰ级预警。

（一）暴雨：过去24小时2个及以上县（区）大部地区已出现日雨量25毫米以上降雨，且预计上述地区未来24小时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造成流域性大洪水、引发地质灾害或对城乡基础设施造成严重危害。

（二）暴雪：过去24小时2个及以上县（区）大部地区已出现5毫米以上降雪，且预计未来24小时上述地区降雪量将达10毫米以上；或者暴雪天气已经出现，且已导致交通、铁路、航空、电力、通讯受到严重影响，设施农业受到严重威胁。

（三）干旱：中部干旱带和南部山区6个或以上县（区）达到气象干旱重旱等级,且部分地区（3个或以上县）达到气象干旱特旱等级,预计干旱强度或干旱范围进一步发展。
（四）沙尘暴：预计未来24小时内2个及以上县（区）大部地区将出现能见度小于50米的特强沙尘暴天气，或者已经出现并可能持续。

（五）各种灾害性天气已经出现并对交通、铁路、通讯及群众生产生活等造成特别重大影响，超出本县（区）处置能力，需要自治区人民政府组织处置的，以及上述灾害已经启动Ⅱ响应，但仍可能持续发展或影响其他地区的。 

二、Ⅱ级预警

预报预测未来在一个或多个县（区）行政区域内，出现暴雨、暴雪、寒潮、大风、高温、干旱、冰冻等灾害性天气气候过程。即将发生或可能发生严重气象灾害及其衍生灾害，并将造成严重的危害和社会影响，将主要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宁夏气象局负责发布气象灾害Ⅱ级预警。

（一）暴雨：过去24小时2个及以上县（区）大部地区已出现日雨量25毫米以上降雨，且预计未来24小时上述地区降雨量将达4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造成流域性洪水、引发地质灾害或对城乡基础设施造成较为严重危害。

（二）暴雪：过去24小时2个及以上县（区）大部地区已出现5毫米以上降雪，且预计未来24小时上述地区降雪量将达7.5毫米以上；或者暴雪天气已经出现且已经导致交通、铁路、航空、电力、通讯受到较大影响，设施农业受到较大威胁。

（三）干旱：中部干旱带和南部山区范围内4个或以上县（区）达到气象干旱重旱等级,且至少2个县（区）达到气象干旱特旱等级,预计干旱强度或干旱范围进一步发展。

（四）沙尘暴：预计未来24小时内2个及以上县（区）大部地区将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的强沙尘暴天气，或者已经出现并可能持续，可能发生气象灾害及其衍生灾害，将造成严重危害和社会影响。
（五）大风：预计未来48小时内2个及以上县（区）大部地区可能出现平均风力8级以上；或已经出现以上实况，并可能持续。

（六）高温：过去24小时内2个及以上县（区）大部地区已出现最高气温达37℃及以上，预计未来24小时内上述地区最高气温将要升至40℃以上。
（七）霜冻：48小时内全区大部地区最低气温将要降至-3℃以下。或者上述天气已经出现且仍将持续24小时及以上，并且已经对当季作物产量产生较大影响，减产幅度可能在30％以上。

（八）灾害性天气已对群众生产生活造成重大损失和影响，以及上述灾害已经启动Ⅲ级响应但仍可能持续发展或影响其他地区。

三、Ⅲ级预警

预报预测未来在一个或多个县（区）行政区域内，出现暴雨（雪）、寒潮、大风、沙尘暴、高温、干旱、雷电、冰雹、霜冻、冰冻、大雾等气象灾害，即将发生或可能发生较严重的气象灾害及其衍生灾害，并将造成较大危害和社会影响，将主要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宁夏气象局负责发布气象灾害Ⅲ级预警。

（一）暴雨。过去24小时2个及以上县（区）大部地区已出现日雨量25毫米以上降雨，且预计未来24小时上述地区降雨量将达30毫米以上，有可能引发地质灾害、对城乡基础设施造成较大影响，主要河流堤防、水库、泄洪沟出现险情。

（二）暴雪。过去24小时2个及以上县（区）大部地区已出现5毫米以上降雪，且预计未来24小时上述地区降雪量将达5毫米以上；或者暴雪天气已经出现且已经导致交通、铁路、航空、电力、通讯受到影响，设施农业受到威胁。

（三）干旱。中部干旱带或南部山区范围内4个或以上县达到气象干旱重旱等级,预计干旱强度或干旱范围进一步发展。
（四）沙尘暴。预计未来24小时内2个及以上县（区）大部地区将出现能见度小于1000米沙尘暴天气；或已经出现并将持续，可能发生气象灾害及其衍生灾害，将造成较大危害和社会影响。
（五）大风。预计未来48小时内2个及以上县（区）大部地区可能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7级；或已经出现以上实况，并可能持续。

（六）高温。过去24小时内2个及以上县（区）大部地区已出现最高气温达35℃及以上，预计未来24小时内上述地区最高气温将要升至37℃以上。

（七）霜冻。预计未来48小时内全区大部地区最低气温将要降至0℃以下。或者上述天气已经出现且仍将持续24小时及以上，并且已经对当季作物产量产生影响，减产幅度可能在10％以上。

（八）大雾。预计未来24小时内 2个及以上县（区）大部地区可能出现能见度小于200米的浓雾，或者已经出现并导致交通运输受到较大影响，机场、主要公路已经封闭，且预计可能仍将持续。

（九）寒潮。预计未来48小时内2个及以上县（区）大部地区平均气温或最低气温下降16℃以上，最低气温小于等于4℃，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
（十）各种灾害性天气已对群众生产生活造成较大损失和影响，以及上述灾害应急启动Ⅳ级响应但仍可能持续发展或影响其他地区的。

四、Ⅳ级预警

预报预测未来在一个或多个县（区）行政区域内，出现暴雨（雪）、寒潮、大风、沙尘暴、高温、雷电、冰雹、霜冻、雾、霾等灾害性天气气候过程。即将发生或可能发生气象灾害及其衍生灾害，并将造成一定危害和社会影响，将主要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宁夏气象局负责发布气象灾害Ⅳ级预警。

（一）暴雨。过去24小时2个及以上县（区）大部地区已出现日雨量25毫米以上降雨，且预计未来24小时上述地区降雨量将达20毫米以上；可能引发地质灾害，对交通、铁路、通讯及群众生产生活等造成一定影响。

（二）暴雪。过去24小时2个及以上县（区）大部地区已出现5毫米以上降雪，且预计未来24小时上述地区降雪量将达3毫米以上；导致交通、铁路、航空、电力、通讯受到一定影响。

（三）沙尘暴。预计未来24小时内2个及以上县（区）大部地区将出现沙尘暴天气；或已经出现并将持续，将造成一定危害和社会影响。

（四）高温。过去24小时内2个及以上县（区）大部地区已出现最高气温达35℃及以上，预计未来24小时内上述地区高温天气仍将维持。

（五）冰雹、雷电。预计将出现较强冰雹或雷电天气，影响1个或多个县（区）的大部地区，并可能会造成雷电灾害事故，或雷电已造成人员死亡，未来仍将持续或加强。
（六）霜冻。

预计未来48小时内全区大部地区最低气温将要降至0℃以下，或者上述天气已经出现且仍将持续24小时及以上，并且已经对当季作物产量产生影响。

（七）寒潮。预计未来48小时内2个及以上县（区）大部地区平均气温或最低气温下降12℃以上，最低气温小于等于4℃，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
（八）大雾。预计未来24小时内 2个及以上县（区）大部地区可能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的浓雾，或者已经出现并导致交通运输受到影响，车流限速，机场、主要公路准备封闭，且预计可能仍将持续。
（九）霾。预计未来24小时2个及以上县（区）大部地区将出现能见度小于2000米的霾，或者已经出现并可能持续。

（十）各种灾害性天气已对群众生产生活造成一定损失和影响。

气象灾害预警分级表

	 灾种
分级
	暴雨
	暴雪
	干旱
	沙尘暴
	大风
	高温
	霜冻
	寒潮
	大雾
	冰雷雹电
	霾

	Ⅰ级
	√
	√
	√
	√
	
	
	
	
	
	
	

	Ⅱ级
	√
	√
	√
	√
	√
	√
	√
	
	
	
	

	Ⅲ级
	√
	√
	√
	√
	√
	√
	√
	√
	√
	
	

	Ⅳ级
	√
	√
	
	√
	
	√
	√
	√
	√
	√
	√


由于我区南北地形各异，各种灾害在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造成影响程度差异较大，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根据实际情况，结合以上标准在充分评估基础上，适时启动相应级别的灾害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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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指挥三级应急响应，执行一、二级应急响应指令








负责指挥四级应急响应，执行一、二、三级应急响应指令








应急指挥部


成员单位








县级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








应急指挥部


办公室








县级应急


指挥部办公室








总指挥：市政府分管副市长


副总指挥：市政府分管副秘书长、市气象局局长





执行一、二级响应





启动三级应急响应





指导四级响应





气象灾害程度减小





气象灾害程度加大





灾害性天气过程





监测预报





发布气象灾害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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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灾害发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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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抢险救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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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社会动员





分等级、分灾种采取应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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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评估











人员、经费、物资、通信、治安、医疗卫生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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